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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暨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屿集团”）于2021年3月2日与中国农垦产

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垦基金”）签订《战略投资及合作协议》，

约定中垦基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象屿集团所持上市公司2.00%股份，此次股

权转让后，中垦基金成为上市公司战略投资者。 

2、中垦基金承诺，自该股份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24（二十四）个月内

不予转让（“承诺锁定期”）。 

3、本次转让股份事项已于2021年3月2日完成。 

 

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于2021年3月2日与中垦基金签订《战略投资及合作协

议》，双方约定：共同落实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关于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

能力、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的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供应链稳定、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为使命，在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

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形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 

战略投资及合作具体内容如下： 



一、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战略投资者名称：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8Q4B8A 

执行事务合伙人：招垦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中垦基金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与招商局集团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基金

总规模500亿元，首期规模100.08亿元。中垦基金旨在以市场化投资基金的形式

重点支持我国垦区企业及其相关行业的上下游企业发展，围绕全国农垦系统内优

质资产及其相关上下游产业开展投资，瞄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和战略性物资的生

产、加工、流通领域，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培育我国战略性优势农业产业，

助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二、战略合作目的及内容 

（一）战略合作目的 

合作双方共同推动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粮食供应链业务，提升粮食供应

链效率，实现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三链协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

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二）战略合作内容 

1、战略持股 

中垦基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象屿集团所持上市公司2.00%股份，成为上

市公司的战略股东，并自愿承诺自该股份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24（二十四）

个月内不予转让。 

本次转让股份事项已于2021年3月2日完成。本次转让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

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象屿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 
1,196,140,823 55.44% 1,152,991,823 53.44% 

中垦基金 0 0 43,149,000 2% 



注：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是象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为象屿集团的一致行

动人，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转让前后持股数均为30,388,100股。 

2、业务合作 

（1）双方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就上市公司粮食产业链

等领域进行业务合作，积极开展上下游供应链、产业链业务拓展。 

（2）为有效实现本协议之战略合作目的，象屿集团承诺将积极促使上市公

司进一步做大做强粮食供应链业务，践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有效落实2021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

见》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等国家政策中关于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要求，提升粮食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

适用技术，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粮食产业链供应链。 

3、投资合作 

中垦基金将围绕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粮食价值链、打造粮食供应链等方

向，利用自身优势为上市公司粮食供应链等相关业务提供资金、资源等支持。双

方将积极形成粮食供应链领域的投资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根据各自的战略布

局，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转让、共同投资等方式，进一步做实、做深战略合作。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象屿集团同中垦基金签订《战略投资及合作协议》，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转让公司股份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象屿集团同中垦基金签订《战略投资及合作协议》对双方的继承人

和受让人有效。对中垦基金而言，中垦基金可指定其控制的主体或其他关联主体

实施本次《战略投资及合作协议》的具体合作事项。 



3、象屿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象屿集团和中垦基金签署的《战略投资及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3日 


